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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

課綱前導學校計畫-課程諮詢教師工作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日期：109 年 11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10  

開會地點：本校二樓簡報室 

主 持 人：邱主任貴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紀依盡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 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經 109 年 10 月 21 日課程諮詢教師工作會議決議，本校 109 學年度課程諮詢教

師任務分配如下，並已通知學生所屬課諮教師以利學生提出諮詢 

 姓名及職稱 任教科別 負責科別 年段/班級 

1 李斐雯主任 國文科 商經科 高一二 

2 鄭舒尹主任 應英科 應英科 高一二 

3 孫溥泓組長 輔導科 輔導科 召集人 

4 林益弘老師 商經科 商經科 高一二 

5 洪麗琴老師 會計科 會計科 高一二 

6 吳美玲組長 國貿科 國貿科 高一乙丙、高二乙丁 

7 李盈穎老師 國貿科 國貿科 高一甲丁、高二甲丙 

8 鄭添進主任 資處科 資處科 高一二 

9 孫聖和主任 廣設科 廣設科 高一二 

10 盧玉珍老師 觀光科 觀光科 高一二 

11 李怡陵老師 餐飲科 進修部 高一二 

二、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選課期程為 12/22~12/24，彈性學習各科開課及課程說明已

經發至課諮教師。 

三、此次課程選課宣導，請課諮教師除了完成教師版團諮記錄表(如附件一)之外，

並需將學生版團諮表發下給學生填寫後收回，表件可於本校網頁下載：教務處/

表單下載/實研組。 

四、彈性學習時間需一併宣導自主學習，申請表如附件二，教務處將發給各班自主

學習通知，如附件三。 

五、因應新課綱之課程評鑑要求，學生將對課程進行回饋，本校數位學習平台已建

置全校師生之帳號，請於課程宣導時，順帶提醒學生登入填答問卷，教師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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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學生名單及學生登入填達操作方式如附件四及附件五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本校 109 學年度課程諮詢行事歷如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-1課程諮詢行事曆 

日期 事項 

11/26(四)12:30 109學年度課程諮詢教師工作會議 

(說明選課系統操作流程、提醒事項、課程簡介) 

11/30(一)至 12/21(一) 課諮師進行選課團體諮詢、未完成團體諮詢學生進行個

別諮詢 

12/22(二)至 12/24(四) 學生線上選課 

12/31(四) 前 繳回「課諮師版團體諮詢」紙本紀錄給召集人，並請召

集人彙整後交回教務處存查  

1/4(一) 開放選課結果查詢並公告選課結果 

1/20(五)前 課諮師上傳「課諮師版團體諮詢紀錄」與「個別課諮紀

錄」至學習歷程平台、繳回「學生版團體諮詢紀錄」與

「個別諮詢紀錄」紙本給召集人 

決議：通過 

 

案由二：請討論各別課程諮詢教師個別諮詢時間及地點，以利學生提出諮詢。 

說明: 

 姓名及職稱 任教科別 負責科別 個別諮詢時間 地點 年段/班級 

1 李斐雯主任 國文科 商經科 星期四 3、4節 學務處 高一 

2 鄭舒尹主任 應英科 應英科 星期一 5、6節 實習處 高一二 

3 孫溥泓組長 輔導科 輔導科   召集人 

4 林益弘老師 商經科 商經科 
星期一 5、6節 導師室

(二) 
高二 

5 洪麗琴老師 會計科 會計科 
星期一 5、6節 導師室

(三) 
高一二 

6 吳美玲組長 國貿科 國貿科 
星期一 5、6節 學務處 高一乙丙、高二乙丁 

7 李盈穎老師 國貿科 國貿科 
星期一 5、6節 導師室

(三) 
高一甲丁、高二甲丙 

8 鄭添進主任 資處科 資處科 
星期一 6、7節 實習處 高一二 

9 孫聖和主任 廣設科 廣設科 
星期一 5、6節 實習處 高一二 

10 盧玉珍老師 觀光科 觀光科 
星期四 3、4節 導師室

(三) 
高一二 

11 李怡陵老師 餐飲科 進修部 
星期四晚上第 4

節 

進修部辦

公室 
高一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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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伍、散會 109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:10 

 

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綱前導學校計畫-課程諮詢教師工作會議會議照片 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主席黃校長報告 教務主任報告 與會人員翻閱資料(1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與會人員翻閱資料(2) 與會人員討論(1) 與會人員討論(2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與會人員討論(3) 廣設科主任發言 主席發言 

 

 

 




